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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妇联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涵盖民事、刑事、行
政三个领域，包括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受抚养权、合力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严惩危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犯罪等内容。

据悉，近年来，广东法院和妇联充分发挥各自职能，有力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及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去年1月至今年4月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300多
份，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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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孩子长期受父亲打骂

●法院裁定变更抚养权

简小某10周岁，自父母

离婚后，他便随父亲简某共

同生活。

2020 年 9 月的一天，老

师注意到简小某身上有大

片血迹，后背、屁股、四肢

皮肤也布满淤青、流血的

伤痕。在老师的询问下，

简小某说自己因为未按时

完成作业而遭受父亲的家

庭暴力。

学校得知情况后，立即

报警并联系当地妇联，同时

通知了简小某的母亲贺某，

让她赶来照顾受伤的儿子。

公安机关介入后对简

小某进行了伤情鉴定，并向

简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严厉告诫他不得再次实施

家庭暴力行为。然而，由于

长期处于被打骂的恐惧里，

简小某的身心已经受到严

重伤害。

为保护儿子，贺某以简

小某的名义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随后，贺某

诉至法院，请求变更简小某

由其直接抚养。

地点：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生效裁定认为，简小

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

定条件，故裁定禁止简某对简小某

实施家庭暴力；禁止简某骚扰、跟

踪、接触申请人简小某。

针对贺某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纠

纷一案，法院迅速组织贺某、简某进

行调解，在疏导双方不良情绪、释法

明理后，简某认识到自身存在问题，

与贺某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依

据调解协议作出民事调解书，变更

简小某由贺某直接抚养，简某每月

支付抚养费。

典型意义：预防和制止未成年

人遭受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

本案中，学校在发现未成年人遭

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后第一时间

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妇联及时摸排调

查并引导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公安机关依法对家暴实施者予以

训诫，人民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并送达未成年人居住地的公安

机关、社区居委会、妇联等协助履行职

责，多部门联合发力共同为受家暴未

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伞，切实维护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猥亵儿童

吴某与赵某是某中学初一同

班同学。

一天午休时，吴某从座位起

身与前座交流，赵某路过吴某座

位，将吴某椅子往后拉出，导致

吴某坐下摔倒在地，其他同学过

来将吴某扶起。班主任也立即

通知双方家长，并将吴某送往医

院治疗。

经过诊断，吴某遭受了颅脑

外伤、视物模糊、双目视神经挫

伤等伤害，其中左眼视力仅有

0.05，视力大幅下降。因与赵某

父母及某中学协商赔偿事宜未

果，吴某父母决定起诉，要求赵

某及其父母、某中学赔偿医疗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 32
万余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某申请

了视力损害鉴定，但三家鉴定机

构均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受理。学

校方面则提供了详细的教育管理

记录及行为规范，证明其已尽到

相关职责。

玩闹意外
●抽凳子致同学摔伤眼睛

●学校无责家长赔款十万

地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吴

某原来的左眼视力正常，受伤后

视力仅有0.05，监控视频、医嘱病

历等证据均可证明吴某的损害系

因赵某的侵权行为所造成。

事发时赵某已满12周岁，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过错

造成吴某损害，由其监护人承担

侵权责任。某中学提供了充分证

据证明其在平时的学生纪律、安

全等教育方面，已尽教育、管理职

责，老师在事发后第一时间通知

了双方家长并陪同吴某就医，某

中学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偿

责任。

综上，扣除赵某父母垫付费

用后，判决赵某父母向吴某赔偿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

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合计109426.22元。

典型意义：该案系学生在校

意外伤害典型案例，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该案例被写进最高人民

法院2024年工作报告。

学生校内“抽凳子”玩闹受

伤，学校充分举证证明日常强调

学生守则，老师经常提醒，已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由“闯祸”孩子的家长承担赔偿

责任，对学校不施以苛责，有利于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共同守护校

园安全。

2022年 3月 19日，朱某龙未经同意，偷偷用手机

录制了一段朱某某的不雅视频。而朱某某当时还是

一名年仅15岁的在校学生。

同年 5月，朱某龙竟然将这段视频发送到了QQ
聊天群，并配上侮辱性的文字。视频迅速在网上传

播，给朱某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变得精神恍

惚，甚至无法继续上学。这段经历成为了她心中难以

抹去的阴影。

地点：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结合在案证据，张某多

次故意碰触、抚摸两位女童隐私部位，猥亵故意明显，

其行为对两位女童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张某辩称

是善意提醒不能成立。某区公安分局在听取张某的

陈述、申辩后，决定对张某处以拘留十五日，区政府复

议予以维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

合法，遂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中，猥亵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喜

爱小宠物的心理，在未成年人与其宠物狗玩耍时对未

成年人进行猥亵，且在未成年人反感挣脱后，仍继续

实施猥亵。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监控视频等在

案证据，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从严惩治猥亵儿童违法行

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22年初，张某在小区遛狗时，被两名未满十四

岁的女孩王某和李某跟随摸狗。

张某在与她们互动时，对李某实施了拍臀、搂腰、

摸脸动作，对王某实施了搂腰、摸臀动作，其间李某感

到不适甩开了张某，但他又继续对王某实施猥亵。女

孩们回家后情绪低落，家长得知情况后报警。

警方调查后认为张某涉嫌刑事犯罪，但检察机关

认为其行为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建议行政处罚。

某区公安分局认定张某的猥亵行为发生于公共场所，

猥亵对象均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决定对其处以十五日拘留，区政府复议维持。张

某坚称自己只是善意提醒，无猥亵意图，于是将相关

部门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处罚。

强制侮辱

地点：惠来县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朱某龙无视国家

法律，以强制手段侮辱未成年女性，其行为已构成强制

侮辱罪。鉴于朱某龙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对

朱某龙以强制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典型意义：近年来，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行犯罪的

案件屡见不鲜，尤其是未成年被害人缺乏自我保护意

识，利用网络对其实施侵害造成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

被告人朱某龙未经被害人允许录制其不雅视频

并在网络上传播，侵害了被害人隐私权及性的羞耻

心，对被害人形成了精神强制，严重危害了被害人的

身心健康，符合强制侮辱罪的构成。人民法院依法惩

处这类行为的同时警示广大网友，网络空间不是法外

之地，一言一行均需谨慎。

●女童摸狗遭狗主搂腰摸臀

●猥亵意图明显被拘十五天

●偷录传播女生不雅视频

●犯强制侮辱罪获刑四年

■陈凤翔/绘


